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修業進度自我評估表
※本表每學年繳交一次，請於學期上課結束日前（依行事曆）送交所辦留存。
學   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指導教授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應完成進度
	已完成
(請打勾)
	待完成，預計完成學期
	其他說明

	必修6學分
	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

	選修18學分
	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

	6小時學術倫理課程
	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

	指導教授同意書
	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至遲應於第二學年結束前繳交。如未能繳交，需於第三學年初與所長晤談。

	語言能力要求
1.高級：
	
□已完成
	
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

	語言能力要求
2.中高級：
	
□已完成
	
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

	學術論文發表
	□第1點
□第2點
□第3點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需累計論文發表點數滿3點，方具有畢業資格。

	參與學術活動
	□第一學期
□第二學期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修業期間，在學之任兩個學期中，每學期須參加校內外學術活動計點，點數達3點以上。

	學位論文計畫
	□已申請
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提出申請時間須於入學後第三至四學年(休學時間得扣除)，至遲在博士論文預審前二學期提出申請。

	學位論文預審
	□已申請
□已完成
	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	預審考試至遲應在正式論文考試兩月前舉行。


指導教授/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  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______
(註：尚未確定指導教授者，由導師簽名)
